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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 物 标 签

1. 在 香 港 出 售 的 预 先 包 装 食 物 须 符 合 哪 些 食 物 标 签 规 定 ?

有 关 这 方 面 的 资 料 ， 可 参 阅 《 食 物 及 药 物 ( 成 分 组 合 及 标 签 ) 规 例 》 ( 第 132W
章 ) 的 附 表 3 。 附 表 3 大 体 上 说 明 除 非 获 得 该 规 例 豁 免 或 另 有 特 别 规 定 ， 否 则
， 预 先 包 装 食 物 的 标 签 须 以 中 文 或 英 文 或 中 英 文 兼 用 列 出 以 下 各 项 资 料 ： 
( 假 如 所 加 上 的 标 签 中 英 文 兼 用 ， 食 物 名 称 和 配 料 表 须 以 中 英 文 列 出 。 )

(1) 食 物 名 称 
该 食 物 名 称 不 得 有 虚 假 、 误 导 或 诈 骗 成 分 ， 并 应 让 消 费 者 充 分 了 解 食 物 的 性
质 和 类 别 。

(2) 食 物 配 料 表

(i) 须 冠 以 适 当 标 题 ， 标 题 中 须 载 有 “ 配 料 ” 、 “ 成 分 组 合 ” 、 “ 内 含 物 质 ” 的 字 样
或 具 类 似 意 思 的 文 字 ， 而 各 种 配 料 须 按 其 用 于 食 物 包 装 时 所 占 的 重 量 或 体 积
， 由 大 至 小 依 次 表 列 。

(ii) 如 该 食 物 含 有 已 知 会 引 致 敏 感 的 八 种 物 质 的 任 何 一 种 ， 须 作 出 声 明 ； 这 些
物 质 包 括 ： 含 有 麸 质 的 谷 类 ； 甲 壳 类 动 物 及 甲 壳 类 动 物 制 品 ； 蛋 类 及 蛋 类 制
品 ； 鱼 类 及 鱼 类 制 品 ； 花 生 、 大 豆 及 它 们 的 制 品 ； 奶 类 及 奶 类 制 品 ( 包 括 乳
糖 ) ； 木 本 坚 果 及 坚 果 制 品 ； 以 及 浓 度 达 到 或 超 过 百 万 分 之 十 的 亚 硫 酸 盐 。

(iii) 添 加 剂 如 构 成 食 物 的 配 料 ， 须 列 明 该 添 加 剂 的 作 用 类 别 及 其 本 身 所 用 名 称
， 或 它 在 食 品 法 典 委 员 会 采 用 的 食 物 添 加 剂 国 际 编 码 系 统 中 的 识 别 编 号 。 

(3) “ 此 日 期 或 之 前 食 用 ” 或 “ 此 日 期 前 最 佳 ” 日 期 的 说 明 
须 根 据 情 况 标 示 中 英 文 “ 此 日 期 或 之 前 食 用 (use by) ” 或 “ 此 日 期 前 最 佳 (best
before) ” 字 句 ， 并 在 旁 列 出 在 该 日 之 前 食 物 能 保 存 其 特 质 的 日 期 ， 让 消 费 者 知
道 该 食 物 的 保 质 期 。

(4) 特 别 贮 存 方 式 或 使 用 指 示 的 陈 述 
如 该 预 先 包 装 食 物 须 以 特 别 方 法 贮 存 以 保 存 其 品 质 ， 或 使 用 时 须 遵 从 特 别 指
示 ， 须 在 标 签 上 清 晰 陈 述 该 等 方 法 或 指 示 。

(5) 制 造 商 或 包 装 商 的 姓 名 或 名 称 及 地 址 
须 在 标 签 上 清 晰 列 明 制 造 商 或 包 装 商 的 全 名 及 其 全 址 ， 或 符 合 规 例 内 所 订 明
的 规 定 。

(6) 食 物 的 数 量 、 重 量 或 体 积 
须 在 标 签 上 列 明 该 预 先 包 装 食 物 的 数 量 或 净 重 量 或 净 体 积 。

2. 预 先 包 装 食 物 标 签 上 的 资 料 是 否 须 以 双 语 列 出 ?

有 关 食 物 标 签 上 使 用 适 当 语 文 的 问 题 ， 《 食 物 及 药 物 ( 成 分 组 合 及 标 签 ) 规 例
》 ( 第 132W 章 ) 附 表 3 第 8 段 订 明 ， 除 规 例 所 述 情 况 外 ， 为 符 合 该 附 表 的 规 定
， 预 先 包 装 食 物 所 加 上 的 标 记 或 标 签 须 使 用 中 文 或 英 文 ， 或 中 英 文 兼 用 。 如
预 先 包 装 食 物 所 加 上 的 标 记 或 标 签 中 英 文 兼 用 ， 则 食 物 的 名 称 及 配 料 表 须 以
中 英 文 列 出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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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在 食 物 标 签 上 展 示 “ 此 日 期 前 最 佳 ” 或 “ 此 日 期 或 之 前 食 用 ” 日 期 须 依 照 什
么 格 式 ?

“ 此 日 期 前 最 佳 ” (best before) 日 期 须 以 中 文 字 “ 此 日 期 前 最 佳 ” 及 英 文 字 “ best
before ” 说 明 ， 并 在 旁 列 出 如 加 以 适 当 贮 存 ， 可 合 理 地 预 期 在 该 日 及 该 日 之 前
食 物 能 保 存 其 特 质 的 日 期 ， 以 及 说 明 为 保 存 食 物 的 特 质 至 上 述 日 期 而 须 遵 照
的 贮 存 方 法 。 “ 此 日 期 或 之 前 食 用 ” (use by) 日 期 须 以 中 文 字 “ 此 日 期 或 之 前 食
用 ” 及 英 文 字 “ use by ” 说 明 ， 并 在 旁 列 出 如 加 以 适 当 贮 存 ， 食 物 被 推 荐 在 该 日
或 该 日 之 前 食 用 ， 以 及 说 明 为 保 存 食 物 的 品 质 属 性 至 上 述 日 期 而 须 遵 照 的 贮
存 方 法 。 如 欲 获 悉 更 详 尽 的 资 料 ， 可 参 阅 《 食 物 及 药 物 ( 成 分 组 合 及 标 签 ) 规
例 》 ( 第 132W 章 ) 附 表 3 第 4 段 。

4. 当 局 有 没 有 规 管 作 出 虚 假 说 明 的 食 物 标 签 ?

根 据 《 公 众 卫 生 及 市 政 条 例 》 ( 第 132 章 ) 第 61 条 ， 任 何 人 如 与 其 出 售 的 食 物
一 并 给 予 下 列 标 签 ， 或 在 其 为 出 售 而 展 出 的 食 物 上 一 并 展 示 下 列 标 签 ： 
(i) 对 食 物 作 出 虚 假 说 明 的 标 签 ； 或 
(ii) 预 计 会 在 食 物 的 性 质 、 物 质 或 品 质 方 面 误 导 他 人 的 标 签 ， 
则 不 论 该 标 签 是 否 附 于 或 印 于 包 裹 物 或 容 器 上 ， 该 人 即 属 犯 罪 ， 一 经 法 庭 定
罪 ， 最 高 罚 则 是 可 被 判 处 罚 款 50,000 元 和 监 禁 6 个 月 。

5. 署 方 对 没 有 加 上 适 当 标 签 的 预 先 包 装 食 物 采 取 什 么 行 动 ?

除 《 食 物 及 药 物 ( 成 分 组 合 及 标 签 ) 规 例 》 ( 第 132W 章 ) 附 表 4 所 列 获 豁 免 遵 从
规 定 的 项 目 外 ， 预 先 包 装 食 物 如 没 有 加 上 适 当 的 标 签 ， 即 属 违 反 该 规 例 第 4
或 第 4A 条 的 规 定 。 假 如 本 署 有 足 够 证 据 证 明 有 关 人 士 违 反 该 规 例 的 规 定 ， 便
会 对 其 采 取 法 律 行 动 。 违 例 者 一 经 法 庭 定 罪 ， 最 高 罚 则 是 可 被 判 处 罚 款
50,000 元 和 监 禁 6 个 月 。

6 .  如预先包装食物含有众所周知的致敏物 “大豆 ”作为配料，是否有其他名称可
代替 “大豆 ”？可以 “黄豆 ”代替 “大豆 ”吗？

根据《食物及药物 (成分组合及标签 )规例》 (第 1 3 2 W章 )附表 3第 2 ( 4 E ) 段，如
预先包装食物由大豆组成或含有大豆， “大豆 ”这个名称须在配料表中指明。 “大
豆 ”的英文名称包括 “ S o y b e a n s ” 、 “ s o y ”、 “ s o y a ”、 “ s o y a  b e a n s ” ， “ s o y
b e a n s ” 和 “ S o y a b e a n s ”，全部可用于食物的配料表中。业界通常称 “大
豆 ” 为 “黄豆 ”，两个名称都可使用。

7 .  预先包装米是否须标签为 “米 (含有麸质 ) ” ？

一般而言，米并不含麸质。假如米含有麸质，即使并非刻意加入或作为配料，仍
须在配料表内或贴近配料表的地方，以下列其中一种格式说明：

( a )  “可能含有微量麸质 ”；或
( b )  “含有微量麸质 ”；或
( c )  “生产此食品的厂房亦处理麸质 ”。

8 .  如预先包装食物含有大豆卵磷脂 ( s o y  l e c i t h i n ) ，配料表上可否只标明为
“ s o y  l e c i t h i n ”，而不用标明  “ s o y  l e c i t h i n  ( s o y b e a n s ) ” 或  “ s o y
l e c i t h i n  ( s o y b e a n  p r o d u c t ) ” ？中文名称是否可用 “大豆磷脂 ”或 “大豆
卵磷脂 ”？

大豆卵磷脂 ( s o y  l e c i t h i n ) 被视为一种大豆制品，配料表可以标明为  “ s o y
l e c i t h i n ” ，而不用标为 “ s o y  l e c i t h i n  ( s o y a b e a n s ) ”或 “ s o y  l e c i t h i n
( s o y a b e a n  p r o d u c t ) ”。至于中文方面， “大豆磷脂 ”或 “大豆卵磷脂 ”均可。

9 .  是否可在配料表中只将乳糖此致敏物标明为 “乳糖 ”而无须标明为 “乳糖 (奶类
制品 ) ” ?

标明为 “乳糖 ”  或 “乳糖 (奶类制品 ) ”  均可。

1 0 .  是否可在配料表中指明一种致敏物质后，便无须在配料表中再指明同一种
致敏物？例如指明为 “朱古力奶 (奶类、脱脂奶粉、不含脂肪奶类、可可脂、乳清
蛋白质 ) ” 的奶类制品，是否可在配料表中不指明 “乳清蛋白质 (奶类制品 ) ” ？或
如在配料表中已指明 “鱼肉 ”，是否可在同一配料表中不指明 “金枪鱼油 (鱼类制
品 ) ” ？

只要在配料表中指明食物中每种致敏物的名称，则会视作已符合《食物及药
物 (成分组合及标签 )规例》 (第 1 3 2 W章 )附表 3第 2 ( 4 E ) ( a )节的规定。在配料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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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只指明某种致敏物名称一次是可以接受的。

1 1 .  可否以 “酸 ”取代 “酸味剂 ”来标示添加剂的作用类别 ?

根据《食物及药物 (成分组合及标签 )规例》 (第 1 3 2 W章 )附表 3第 2 ( 6 ) 段，
以 “酸 ”字标示是不能接纳的。食物业界应依照法例规定以 “酸味剂 ”标示。

1 2 .  食物添加剂可属于一个作用类别的次类别，例如调质剂是增稠剂的次类
别。那么，是否可以在配料表中标示添加剂的次类别而不标示作用类别 ?

根据《食物及药物 (成分组合及标签 )规例》 (第 1 3 2 W章 )附表 3第 2 ( 5 ) 及
第 2 ( 6 ) 段，添加剂如构成食物的配料，须列明该添加剂的作用类别及：

( a )  其身所用名称；或
( b )  它在食物添加剂国际编码系统中的识别编号；或
( c )  它在食物添加剂国际编码系统中以 “ E ” 或 “ e ”为词头的识别编号。

因此，以食物添加剂所属的次类别来标示是不能接纳的。

1 3 .  假如在食物中加入的一种配料能同时用作食物添加剂，是否需要在配料表
中说明该添加剂的作用类别？举例说，在食物中加入碳酸钙作为配料，但并非用
作添加剂，是否需要指明？

根据《食物及药物 (成分组合及标签 )规例》 (第 1 3 2 W章 )附表 3第 2 ( 5 ) 及
第 2 ( 6 ) 段，添加剂如构成食物的配料，须列明该添加剂的作用类别及：

( a )  其身所用名称；或
( b )  它在食物添加剂国际编码系统中的识别编号；或
( c )  它在食物添加剂国际编码系统中以 “ E ” 或 “ e ”为词头的识别编号。

上述规例第 2条载述 “添加剂 ”的定义。不过，非用作添加剂的食物配料须列载于
配料表，但无须指明其作用类别。

1 4 .  根据新的标签法例，以 “调味料 ”或 “调味剂 ”取代 “调味料及调味剂 ”来标示
添加剂的作用类别是否可以接纳？

“调味料 ”或 “调味剂 ”或 “调味料及调味剂 ”，都可用作标示添加剂的作用类别，视
乎何者适用而定。

1 5 .  产品标签上可否使用日文或法文？

根据《食物及药物 (成分组合及标签 )规例》 (第 1 3 2 W章 )附表 3第 8段规定，预先
包装食物的标签须使用中文或英文，或中英文兼用。不过，如预先包装食物是制
造国家的土产或传统产品，且通常不会在其他国家制造，则按照附表 3所加上的
标记及标签，可使用制造国家的语文。

1 6 .  在标签预先包装食物时， “原材料名 ”、 “赏味期限 ”这些日文汉字是否当作
中文？

日文汉字 (例如 “原材料名 ”和 “赏味期限 ” )不能当作中文。

1 7 .  关于含有单一种配料的产品 (例如茶包、咖啡、橄榄油 )，可否不用提供配
料表？举例说，英式早餐茶包的包装上已印上茶包含有锡兰茶和印度茶，可否不
用提供配料表标明含有锡兰茶叶和印度茶叶？

食物如含有多于一种配料，便须在配料表中列明所有配料。就上述例子而言，必
须提供配料表。

1 8 .  标签上的英文字，是否可以使用单数或复数 (例如： s o y b e a n
或 s o y b e a n s ； c o l o u r或 c o l o u r s； n u t  或  n u t s ) ?

标签上的英文字，可使用单数或复数。

1 9 .  预先包装食物上的标签，是否可以使用大写或小写字母  (例如： N u t s  或
n u t s； S o y  或  s o y ) ?

标签上可使用大写或小写字母，或两者兼用。

2 0 .  由于有些国家使用的中文用语并不一致，是否可在标签中采用 “着色剂 ”而
不用 “色素 ”？又可否采用 “西元年 ”或 “公元年 ”而不用 “年 ”作为标示中文日期的
格式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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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食物及药物 (成分组合及标签 )规例》 (第 1 3 2 W章 )附表 3第 2 ( 6 ) 段，应采
用 “色素 ”而非 “着色剂 ”。根据同一规例附表 3第 4 ( 7 ) ( c ) 段，应以 “年 ”而非 “西元
年 ”或 “公元年 ”标明年份，但亦可采用 “年 (西元年 ) ”或 “年 (公元年 ) ”。

2 1 .  在标示木本坚果及坚果制品 ( t r e e  n u t s  a n d  n u t  p r o d u c t s ) 这种致
敏物时，采用 “坚果 ”、 “坚果制品 ”或 “果仁 ”而不用 “木本坚果 ”和采
用 “ n u t s ” 或 “ n u t  p r o d u c t s ”而不用 “ t r e e  n u t s ” 是否可以接受？此外，只
标示 “榛子 ”或 “杏仁 ”而没有在之后列明 “木本坚果 ”或 “坚果 ”是否可以接受？

建议业界使用 “ t r e e  n u t s ”、 “ n u t s ” 及 “ n u t  p r o d u c t s ”，其相应的中文名称
分别是 “木本坚果 ”、 “坚果 ”及 “坚果制品 ”，但不反对采用 “果仁 ”一词，因为本港
消费者熟悉这一常用名称。

“ h a z e l n u t ” 、 “ h a z e l n u t  ( n u t ) ” 、 “ h a z e l n u t  ( t r e e  n u t ) ”、 “榛子 (木本坚
果 ) ”、 “榛子 (坚果 ) ”及 “榛子 (果仁 ) ”全部均可接受使用。不过，只标
示 “ a l m o n d ”或 “杏仁 ”则不可接受，因为有关名称本身没有 “ n u t ” 或 “坚果 ”等字
眼，故此必须标示为 “ a l m o n d  ( t r e e  n u t ) ”、 “ a l m o n d  ( n u t ) ” 、 “杏仁 (木本
坚果 ) ”、 “杏仁 (坚果 ) ”或 “杏仁 (果仁 ) ”。

2 2 .  为符合不同国家的标签规定，使用斜线号 (／ )分隔意思相同的名词 (例
如 “面粉／小麦粉 ”和 “酱色／焦糖色素 ” ) 是否可以接受？

如以斜线号 (／ )列出某物质的别名，以便向消费者提供更多资料，是可以接受
的。此外，以括号列出别名亦可以接受。

2 3 .  在食物业中，基于原材料的季节性供应问题或各类原因，为遵照同一配方
制造食物，经常会使用可互相替代的配料。采用 “或 ”或 “及／或 ”分开可互相替
代的配料 (例如 “忌廉或牛油 ” )  是否可以接受？

使用“或”或“及／或”来标示含有所列出多种不同物质的其中一种是不可接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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